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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額贖回可換股債券

(1) 本金總額為205,200,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之通函（「第一通函」），涉及（其
中包括）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本金總額為205.2百萬港元的可換股債券（「第一批
可換股債券」），並獲本公司股東批准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部分所用詞彙與第
一通函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本公司已按相等於未償還本金額205.2百萬港元的100%贖回
價，連同其所有應計及未付利息贖回全部未償還的第一批可換股債券，並在
此後根據相關債券契據的條款及條件完成所有相關程序（「首次全額贖回」）。

本公司為首次全額贖回支付的總價款由銀行貸款提供資金。

首次全額贖回後，第一批可換股債券全部被註銷，本公司獲免除第一批可換
股債券及其項下的所有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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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本金總額為1,000百萬港元的可換股債券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之通函（「第二通函」），涉及（其
中包括）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本金總額為1,000百萬港元的可換股債券（「第二批
可換股債券」），並獲本公司股東批准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部分所用詞彙與第
二通函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本公司已按相等於未償還本金額1,000百萬港元的100%贖回
價，連同其所有應計及未付利息贖回全部未償還的第二批可換股債券，並在
此後根據相關債券契據的條款及條件完成所有相關程序（「第二次全額贖回」）。

本公司為第二次全額贖回支付的總價款由銀行貸款提供資金。

首次全額贖回後，第二批可換股債券全部被註銷，本公司獲免除第二批可換
股債券及其項下的所有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華君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

張曄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孟廣寶先生、張曄女士、張世峰先生及閆銳杰先
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柏林先生、沈若雷先生及潘治平先生組成。

本公告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

